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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222号，第310号修改）、《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42号，第327号修改），县人民政府对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印发的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一、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攸县人民政府关于洣水攸县流域常年禁捕的通告（攸政告〔2020〕12号）
2.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攸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攸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攸政发〔2021〕2号）
3.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攸政发〔2021〕5号）
4.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全部入平台交易的通知（攸政办发〔2021〕9号）
5.攸县人民政府关于清明期间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的通告（攸政告〔2022〕1号）
6.攸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制造和销售棺木的通告（攸政告〔2022〕3号）
7.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攸县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攸政发〔2022〕3号）
8.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攸政办发〔2022〕9号）
9.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实施〈株洲市管控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细则》《攸县实施〈株洲市管控和查处违法用地办法〉细则》的通知（攸政办发〔2023〕4号）
10.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攸政办发〔2023〕6号）	
11.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攸政办发〔2023〕7号）
12.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攸政发〔2023〕8号）
13.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攸政办发〔2023〕9号）
14.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攸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工作规则》《攸县行政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攸政发〔2023〕6号）
15.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酒埠江水库休闲垂钓管理办法》的通知（攸政办发〔2024〕8号）
16.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攸县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攸政发〔2025〕5号）
二、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攸政办发〔2020〕8号）
2.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深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攸政办发〔2020〕11号）
3.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全县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攸政告〔2020〕13号）
4.攸县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攸政发〔2021〕4号）
5.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皇图岭香干产业园入驻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攸政办发〔2022〕7号）
6.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攸政办发〔2023〕8号）
7.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攸政办发〔2024〕7号）
三、宣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县城规划区私人住宅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攸政办发〔2022〕6号）
2.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攸县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攸政发〔2023〕7号）
3.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攸县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攸政发〔2024〕4号）
四、拟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攸县“优惠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攸政办发〔2023〕1号）
上述确认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与本决定公布前连续计算；重新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重新计算有效期；宣布失效、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不再执行。为适应机构改革需要，确保相关部门的主体合法性和执法合法性，现行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原有关部门职责和工作的，由机构改革后承继该职责和工作的部门承担，县人民政府不对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另作修改。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要认真执行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切实做好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修改、废止、宣布失效的后续管理工作，严格施行继续有效、重新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